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1-15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同意青海中信

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使用我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此次借款

3

亿元，期限六

个月，并为其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1-16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在中国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3

亿

元、期限为六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

路

99

号，公司持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

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3.31

亿元，净资产

20.09

亿元，资产负债

率

53.61%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47

亿元，净利润为

5,289.83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六个月

3

、担保金额：

3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

贷款为其提供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

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

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33,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92%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３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深圳市深南

大道

６００１

号五洲宾馆

Ａ

座三楼黄山厅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

代表共

６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股， 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５２％

。

２

、本次会议由第二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海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同意比

例

反对

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同意公司实施美盈森

（

武汉

）

现代

化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暨

＜

投资协议

书

＞

生效的议案

》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３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2293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

2011-011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0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1699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伟成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7

人，代表股份

115,226,59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82.09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115,226,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115,226,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115,226,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115,226,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

115,226,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115,226,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屠勰、王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召集人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5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重大合同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接到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通知，本公司中标广汽菲亚特

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设备（长沙交钥匙工程）项目和焊装车间输送系统二个合同，二项合同总

价为人民币

22244.77

万元

(

其中进口部份合同价为

527.6864

万欧元

,

汇率按当前汇率中间价

8.71

折算

)

。 期后双方公司将签订相关正式商务合同。

(

该公告披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的《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与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

)

期后，本公司与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进行了商务洽谈并签定合同。 鉴于支付条件

及部份设备内容发生调整，双方确定国内设备合同价格为

14678.9285

万元，进口设备合同

价格为

514.1770

万欧元。 同时，为便于双方对进口设备的具体业务操作，双方确定，进口设

备由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直接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工程款，不纳入由本公司提供

设备的合同价格范围内，但由本公司统一进行总承包管理。

上述合同变更虽涉及合同内容与合同总金额发生变更，但对项目总体收益产生影响较

小。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6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近期与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项目名称：江西昌河汽车

有限公司景德镇工厂扩能技改项目

7

万辆涂装车间设备主体及配套工程项目 。项目合同金

额：

6082

万元，项目建设地：江西景德镇，项目施工期自合同签订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行业内简称九院）始建于

1958

年，前身是承担全国汽车行业

规划和工厂设计任务的一汽汽车工厂设计处。该院多次被评为全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百强

单位、全国工程总承包和工程管理

50

强单位，是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综合实力较强的甲级设

计研究院之一。 该院以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监理为主体业务，拥有机械、

建筑、商物粮、军工等行业工程设计（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环境工

程专项工程设计等

10

项甲级资质。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上一会计年度（

2010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

额为

17383.95

万元。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为国内工程总承包和工程管理

50

强单位，是目前我国汽车行

业综合实力较强的甲级设计研究院之一，信誉好，交易方履约风险较小。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0

年）营业总收入的

5.67%

。 项目执行周

期近一年，对公司

2011

年、

2012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因项目合同执行周期较长，期间受市场变化因素的影响，项目采购成本会发生一定程

度的变动，从而影响项目利润，故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

，

０６２

，

９４０

，

８８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６０

，

７６１ ０．１０％ ２

，

１５８

，

９８９ ０．１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

，

６６０

，

７６１ ０．１０％ ２

，

１５８

，

９８９ ０．１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５８５

，

２１６

，

８３９ ９９．９０％ ２

，

０６０

，

７８１

，

８９１ ９９．９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８５

，

２１６

，

８３９ ９９．９０％ ２

，

０６０

，

７８１

，

８９１ ９９．９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６２

，

９４０

，

８８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

，

０６２

，

９４０

，

８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联系人： 曾嘉良 刘渝华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９３６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４７４８８９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2011-008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控股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又有两家控股子公司陆续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

80%

的子公司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宁子公司

"

）

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GR201045000062

，证书记载的发证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8

日，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公司控股

80%

的子公司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子公司

"

）

获得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局、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联合

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051000089

，证书记载的发证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7

日，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上

述两家控股子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后，可申请享受三年内减按

15%

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因南宁子公司属于北部湾经济区所辖范围内的高新

技术企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

策规定的通知》（桂政发

[2008]61

号）精神，南宁子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还可以申请免缴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因此其可申请享受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9%

的优惠政策。

截止本公告日止，公司及下属八家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均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的步

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限售股数

１ ０８＊＊＊＊＊７２８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２ ０１＊＊＊＊＊０３９

张海霞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３ ００＊＊＊＊＊２８９

李晓红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０＊＊＊＊＊３８８

王禹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师茜、苏辉杰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５２３２２５１７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５２３３９８６７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０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的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海宁凯元国际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１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公司总

股本

５８８

，

８１８

，

４００

股的

３３．２１％

。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潘建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唐景庭先

生、张月明先生、独立董事阚玉伦先生、陶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

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财务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７７

，

０７５

，

１１３．９２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本年度所实现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

公积金

７

，

７０７

，

５１１．３９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６９

，

３６７

，

６０２．５３

元，加上年初结余未分配利润

７１

，

９９３

，

５４５．７２

元，本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１４１

，

３６１

，

１４８．２５

元。

由于公司上年度亏损较大，为弥补上年度的亏损，同时，为支持公司新业务发展，公司董事

会提议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１

）公司与关联方嘉兴天日工业设备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天菱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嘉

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

２

）公司与关联方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同意票为

１８３

，

８３１

，

６７２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回避表决

１１

，

７２３

，

４２０

股；反对票为

０

股；弃权票为

０

股。

（

３

）公司与关联方浙江昱能光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天

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市天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同意票为

５２

，

４００

，

７７５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回避表决

１４３

，

１５４

，

３１７

股；反对票为

０

股；弃权票为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不超过五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１０

、选举潘建清先生、陈元峻先生、唐景庭先生、荆林波先生、杨德仁先生、吴健女士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钱凯先生、阚玉伦先生、关白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选举董事结果：

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潘建清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陈元峻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唐景庭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荆林波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杨德仁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吴健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累积投票选举独立董事结果：

独立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钱凯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阚玉伦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关白玉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１１

、选举徐春明先生、徐北燕女士、孙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与职工监事段

金柱先生和张瑞标先生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累积投票选举监事结果：

监事候选人 得票数

徐春明

１９５

，

４８４

，

０９２

徐北燕

１９５

，

６２６

，

０９２

孙伟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１２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为

１９５

，

５５５

，

０９２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全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

弃权票为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立民、俞婷婷律师见证。 该所律师认为：天

通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600690

编号：临

2011-018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相关方

签署《买卖协议》、《认购协议》、《股东协议》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1169.HK

，本公

司享有其

52.28%

的权益，以下简称

"

海尔电器

"

）董事会宣布，作为海尔电器发展综合渠道业务、

拓展整合三四级市场分销网络的重要举措之一， 海尔电器全资子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新日日顺

"

）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与河南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河南日日顺

"

）签署《买卖协议》，按净资产作价，以人民币

500

万元收购河南日日顺持有的合

肥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日日顺

"

）约

51 %

控股权（其余约

49%

权益为合肥合资

伙伴持有）。

为激励合肥合资伙伴、福建合资伙伴（持有福建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日日

顺

"

】约

49%

股权，剩余约

51%

股权为重庆新日日顺持有）完成有挑战性的业绩目标，同时便于进

一步增持在以上两家合资企业的股权， 海尔电器分别和合肥合资伙伴、 福建合资伙伴订立了

《合肥认购协议》和《福建认购协议》，据此海尔电器向合肥合资伙伴、福建合资伙伴分别授出合

肥激励期权和福建激励期权， 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合肥日

日顺和福建日日顺完成既定业绩目标的前提下， 使得合肥合资伙伴和福建合资伙伴可分别根

据期权条款向海尔电器出售至多

30%

的合肥日日顺和福建日日顺股权， 而作为出售股权收取

的对价部分，合肥合资伙伴和福建合资伙伴分别有权获得海尔电器新发行股份，得以成为海尔

电器的股东。

二零一一年四月，重庆新日日顺分别与合肥合资伙伴、福建合资伙伴签署《股东协议》，就

合肥日日顺和福建日日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委派、合资方持有的合肥日日顺股权和福建日

日顺股权的限制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有关海尔电器、重庆新日日顺与河南日日顺、合肥合资伙伴、福建合资伙伴签署相关协议

的主要内容、 协议生效条件等具体情况请参阅海尔电器于本公告同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

http://www.hkexnews.hk/index_c.htm

）的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1011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以传真和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2011

年

4

月

27

日上午通过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9

名董事都

参与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各位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更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的

"

中威正信评报字（

2011

）第

1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吸收合并更新的有关

财务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

川华信审

(2011)124

号

华邦制药

2008

年度、

2009

年度及

2010

年度的审计报告、川华信审

[2011]125

号华邦制药

2008

年度、

2009

年度及

2010

年度的备考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

。

三、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与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公司已与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

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由于前次资产评估报告已到期，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更新出具了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目标资产的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43,972.44

万元。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重新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2011

）

第

1019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按照成本法评估本次吸收合并所涉目标资产为

95,556.83

万

元，按照收益法评估为

114,697.18

万元，较前次评估价值增值

5,079.96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仍以前次目标资产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作价依据。本次吸收合并交易价格为自然人股

东享有的对应目标资产

77.2563%

的权益为

84,686.21

万元保持不变。公司将与北京颖泰嘉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补充协议（二）》就相关事项作出补充约定。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华阳（洛阳）电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中国神华”）与华阳投资（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收购其全资子公司华

阳（洛阳）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电业”）

５１％

的股权。

洛阳电业是国家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孟津电厂的建设、

电力生产与销售及电力相关的粉煤灰、 石膏的经营和综合利用。 孟津电厂一期工程建设

２×

６００

兆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其中

１

号机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投产，

２

号机组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投

产；二期工程拟建设

２×１０００

兆瓦燃煤机组，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收购价格以人民币

９７１

，

７０３

，

０００

元（即收购股权比例对应的华阳投资实际投入资本金及

资金成本）为基础，加上个别价格调整事项（即收购股权比例对应的洛阳电业于协议签署月

月末（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之前相关期间的盈利或亏损，尚待最终确定）确定。

本次收购是公司以兼并收购方式获取优质电源点工作的新突破， 增加了公司的高参数

发电机组数量，有利于充分发挥煤电一体化优势，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完成本次

收购后，公司将洛阳电业更名为“国华孟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国家商务部批准。 该等事项能否获得批准以及获得批准的时间，尚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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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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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星期四


